
112.04.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

日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_____學年度 第___學期

資源教室課業輔導　申請表
一、申請學生資本資料

姓名： 班級：

聯絡電話： E-mail：

二、申請課業輔導服務

申請科目(1)： 任課教師：

可課輔之教師姓名： 連絡電話：

申請科目(2)： 任課教師：

可課輔之教師姓名： 連絡電話：

申請科目(3)： 任課教師：

可課輔之教師姓名： 連絡電話：

其他說明：

備註：

1. 課業輔導授課教師需以該科任課教師為首要人選，因此申請學生需於申請前事先

詢問任課教師是否願意課後授課。

2. 若任課教師無法協助課後輔導，資源教室將盡量安排適當老師協助授課，但並不

能保證每個申請科目皆有課輔老師。

3. 依據教育部規定，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，每週不宜超過 6 小時為原則。


